
附件 1

矿山法隧道掌子面突泥涌水流沙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掌子面及附近初支面流出浑水但水量不大时，应采取下列

措施：

（1）在掌子面后方不小于 50m 处设置警戒，并安排专人值

守，无关人员严禁进入。

（2）采用喷射砼封闭掌子面，对出水口及周边一定范围采取

支顶、夹塞棉纱、注入发泡聚氨酯或双液浆等措施进行应急封

堵，在出水口处可用等径钢管接装压力表。

（3）待出水口封堵达到一定效果后，在出水口及周边范围采

用钻孔注浆措施形成止水加固圈，埋设引排管。通过超前地质预

报、水平钻和孔内成像等综合手段确认地层内含水情况。

（4）掌子面后方不小于 20m 范围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 /6h

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5）掌子面前后不小于 50m 范围对应地表及建（构）筑物

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6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6）清理隧道两侧水沟，确保渗水及时排至集水坑内。

（7）加强洞内通风、照明、抽排水管理。

（8）洞内警戒范围内人员数量严禁超过 9 人，避免人员聚

集，至少 1 人负责现场环境监护，进洞处置人员应穿戴救生衣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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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装备。

2. 如出现渗水浑浊、流量激增、围岩异响、小型溜坍持续发

展等现象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并在洞口及洞外可能影响

范围设置警戒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

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、警戒范

围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

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

断水、断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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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矿山法隧道掌子面变形加剧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隧道掌子面附近 10m 范围变形加剧，监测数据达到黄色

管理等级（见附表）相应控制值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综合评价设计施工措施。

（2）加强监测，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6h。

（3）变形持续时，视变形情况采取洞周架设套拱、横撑、竖

撑、临时仰拱、封闭掌子面等措施支顶，可根据现场情况降低台

阶施工高度。

（4）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处置作业进行全过程盯控。

2. 隧道掌子面附近 10m 范围变形加剧，监测数据达到红色

管理等级（见附表）相应控制值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停止开挖、支护作业。在掌子面后方不小于 50m

处设置警戒，并安排专人值守，无关人员严禁进入。

（2）采取架设横撑、竖撑、套拱、径向注浆等措施加固，封

闭掌子面。

（3）若变形趋势未减缓，立即组织对掌子面后方不小于 20m

范围采取用洞碴、沙袋或袋装水泥等材料反压处置措施。

（4）掌子面后方 30m 范围洞内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 /3h，掌

子面后方 30～100m 范围洞内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6h（优先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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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5）掌子面前后不小于 50m 范围对应地表及建（构）筑物

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3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6）加强洞内通风、照明、抽排水管理。

（7）洞内警戒范围内人员数量严禁超过 9 人，避免人员

聚集。

3. 如监测数据超过红色管理等级（见附表）且持续加剧，出

现掌子面塌方征兆时，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
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
附表：初支监测控制等级划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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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测数值特征

相对位移值 位移速率

一级（绿色）
初支无明显异常变形征兆，无开裂
或局部环向开裂

U＜p·U0 ＜5.0 mm/d

二级（黄色）
局部初支出现外鼓现象，喷混凝土
局部出现纵斜向开裂、掉块，环向
裂缝进一步扩展

p·U0≤U≤q·U0 5.0mm/d～10.0 mm/d

三级（红色）
钢架扭曲变形，喷层出现大面积纵
（斜）向开裂、掉块现象，裂缝大
于 0.5mm 且存在持续发展趋势

U＞q·U0 ≥10.0 mm/d

管理等级 初期支护安全风险特征

附表

初支监测控制等级划分表

注：1. p、q 指管理等级对应的相对位移值占比，可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进行动态调
整，无资料参考时可分别按 1/3 和 2/3 取值。

2. U0 指隧道洞周围岩或初期支护允许的相对位移。

3. U 指隧道洞周围岩或初期支护实测相对位移值。
4. 设计图纸有要求的以设计图纸要求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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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矿山法隧道初期支护出现开裂掉块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初期支护出现开裂掉块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停止初期支护开裂掉块部位至掌子面范围的所有施

工作业，将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立即撤离。

（2）立即在初期支护开裂掉块部位后方不小于 50m 处设置

警戒线，并安排专人警戒，无关人员严禁进入。

（3）加强洞内通风、照明、抽排水管理。

（4）洞内警戒范围内人员数量严禁超过 9 人，避免人员

聚集。

（5）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处置作业进行全过程盯控。

2. 根据初期支护开裂范围及掉块大小情况，应采取下列

措施：

（1）当初期支护小范围开裂且掉小块时，待掉块区域稳定

后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①立即采用工字钢、矿用液压顶杆、钢管、方木、“井”字

架等材料，搭设扇形、门型或“井”字形临时支撑对该部位初期

支护结构进行支顶。

②组织设备、人员对前后不小于 5m 范围架设套拱，对开裂掉

块部位夹塞钢筋骨架、喷砼封闭，采取注浆、锚固等加固措施。

③对初期支护开裂掉块前后 30m 范围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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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；前后 30～100m 范围监测频率加密

至 1 次/12h。

④对初期支护开裂掉块段落前后不小于 50m 范围对应地表及

建（构）筑物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6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 2）初期支护开裂范围较大或掉块较大时，应采取下列

措施：

①立即组织对开裂掉块部位后方不小于 20m 处用洞碴、沙

袋或袋装水泥等材料回填反压至掉块部位。

②对初期支护开裂掉块段落前后不小于 50m（前方不足 50m

时按实际情况确定范围）范围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 /3h（优先采

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③初期支护开裂掉块段落前后不小于 50m 范围对应地表及

建（构）筑物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3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3. 如初期支护开裂迅速加剧且大面积掉块，出现塌方征兆

时，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
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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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矿山法隧道瓦斯及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瓦斯超标

（1）瓦斯浓度大于等于 0.5%且小于 1%或炮眼内有显著瓦斯

涌出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①严禁实施装药和任何爆破准备工作。超限区 20 米范围内

停止施工，瓦检员通知超限区作业人员加强警戒，严格按照瓦斯

隧道施工技术要求作业。

②组织安全员、带班负责人和瓦检员加强通风及瓦斯检测

（人工监测+自动检测）。

③组织分析瓦斯超限原因，并如实记录。

（2）瓦斯浓度大于等于 1.0%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①停止洞内一切施工作业，人员撤至洞外安全地点。

②除通风机外，停止洞内供电。

③通风机运行频率根据瓦斯浓度自动监测结果自动调整。

④分析通风实际情况，并制定瓦斯排放措施。

⑤组织安全员、带班负责人和瓦检员加强通风排放及检测

（人工检测+自动检测）。

（3）当发生瓦斯燃烧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①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做好个人防护，迅速有序撤离，落

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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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②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管

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及时聘请煤矿瓦斯防治、冲击地压专家参

与矿山法隧道瓦斯及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异常工况处置，科学划定

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

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

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
2. 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标

（1）当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达到安全限值的 75%时，应采取下

列措施：

①加强洞内通风。

②检测人员佩戴防护用品及应急通信装备，加密监测（人工

检测+自动检测）。

③分析有毒有害气体超限原因，制定处置措施。

④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处置作业进行全过程盯控。

（2）当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达到安全界限（见附表）时，应采

取下列措施：

①立即停止施工，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

制”（班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

视频监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②加强洞内通风，降低有毒有害气体浓度。

附表：有毒有害气体安全界限值表

— 18 —



序号 类型 单位 安全界线

% ＜0.00066

ppm ＜6.6

% ＜0.0024

ppm ＜24

% ＜0.0005

ppm ＜5

% ＜0.5

ppm ＜5000

% ＜0.00025

ppm ＜2.5

% ＜0.004

ppm ＜40

% ＜4

ppm ＜40000

1 硫化氢（H2S）

2 一氧化碳（CO）

3 二氧化硫（SO2）

4 二氧化碳（CO2）

5 氮氧化物（主要代表为 NO2）

6 氨（NH3）

7 氢（H2）

附表

有毒有害气体安全界限值表

注：设计文件有更严格要求的，按设计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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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隧道洞内起火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隧道洞内起火处于初期阶段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发出预警，上报火情并启动现场处置方案，通过呼

喊、警报系统、应急通信等方式将火情信息传递给现场所有

人员。

（2）停止洞内所有施工，非处置人员视情况佩戴应急呼吸设

备，撤离至隧道洞口外或工作井地面等安全区域，做好人员

清点。

（3）在隧道口处设置警戒，并安排专人值守，无关人员严禁

进入。

（4）处置前应对火情风险全面分析研判，处置人员应佩戴必

要的防护装备、照明器材、通讯联络设备等，在确保人员安全的

前提下，迅速采取措施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。

（5）应迅速切断火情区域的非应急电源，视情关闭火情区域

局部风机，隔离潜在火源，在现场条件允许情形下尽快转移易燃

易爆物（如防水板、气瓶等），防止次生灾害发生。

2. 隧道洞内初期火灾扑救失效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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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观察洞内人员撤离、火势烟雾蔓延、关键结构部位等情况，并

详细记录时间节点和内容。

（2）将火情信息报地方人民政府、消防部门和铁路工程监管

部门，报告内容包括隧道名称和详细地点、火灾发生的具体位

置、火势大小、蔓延趋势、燃烧物质、有无人员被困、已采取的

措施、现场联系人等信息。

（3）洞内存在被困人员时，应利用隧道内警报系统、应急通

信等方式，掌握被困人员所在位置、人数、状态等信息，指导被

困人员佩戴防毒面具等防护用品，匍匐前行离开危险区域或至临

时避难等待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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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盾构法隧道出渣量出现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盾构隧道出渣量超过设计量的 10%且地面及建（构）筑物

监测无异常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盾构停止掘进，并保持掌子面水土压力平衡。

（2）通过土仓壁上的预留注入孔向舱内注入高浓度膨润土等

填充材料，避免超方进一步扩大。

（3）加密对地面及建构筑物沉降变形监测频率，必要时进行

洞内二次注浆及地表隔离加固等措施。

（4）采用地质雷达对刀盘地面周边范围地层情况进行探测，

必要时进行地面注浆。

（5）分析出渣超量原因，优化推进参数，复推后对每环进行

出渣量统计、分析。

2. 盾构隧道出渣量超过设计量的 10%且地面及建（构）筑物

监测超出设计要求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盾构停止掘进，并保持掌子面水土压力平衡。

（ 2）应通过洞内或地面向地层内注入快凝材料补偿地层

损失。

（3）采用地质雷达对影响区范围内地层情况进行探测，并及

时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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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及时对周边建构筑物进行加固；对地面、建（构）筑物

加密监测，根据监测情况确定警戒范围，并疏散人群。

（5）通知影响范围内交通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产权

单位，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，及时上报参建各方和上级单位，

并启动现场处置措施。

（6）加强洞内通风、照明、抽排水管理。

（7）洞内警戒范围内应避免人员聚集。

3. 盾构隧道出渣量超过设计量的 10%且地面出现塌坑或空洞

征兆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
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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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盾构法隧道盾尾出现严重漏水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盾尾出现严重渗漏水时，应采取下列初步措施：

（1）盾构机出现渗漏泥浆、砂浆或者含砂石等严重渗漏水情

况时，需要立即停止掘进并处理。

（2）优先通过在渗漏位置集中注入专用油脂进行堵漏作业，

大直径盾构施工现场应储备优质的堵漏专用油脂。

（3）通过在盾尾漏水位置塞填棉被、硬海绵、木楔等材料，

并焊接弧形钢板实施封堵，对盾尾后部采取注入聚氨酯、双液浆

等综合措施进行堵水，尽可能阻断漏水通道，处理过程中每个作

业点严禁超过 5 人。

（4）盾尾位置设置不低于 100m3/h 的应急排水泵，确保排水

作业条件，水泵扬程要求及备用泵数量应满足现场排水作业

条件。

（5）加密监测，包括地面及建构筑物沉降变形监测、隧道管

片收敛及上浮监测。

2. 盾尾严重漏水初步措施失效，应采取下列应急措施：

（1）通过盾尾后方管片预留的注浆孔或在盾尾后部 50cm 范

围内管片进行钻孔，注入双液浆或聚氨酯等速凝材料进行封堵作

业；盾构机配置同步双液注浆系统的，可以利用就近同步注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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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入初凝时间短的双浆液封堵漏水，必要时对盾尾后方一定范围

的管片螺栓采取紧固措施，加强管片螺栓复紧及管片变形监测。

（2）采用地质雷达对影响区范围内地层情况进行探测，根据

盾构隧道拱顶地质条件、盾尾渗漏情况及地表监测数据，综合判

定盾尾漏水对地面影响范围，确定警戒区域并撤离区域内人员。

（3）加强洞内通风、照明、抽排水管理。

（4）加密监测，包括地面及建构筑物沉降变形监测、隧道管

片收敛及上浮监测。

3. 盾尾严重漏水应急措施封堵失效，盾尾渗漏水中含有大量

地层中的砂石颗粒且管片结构发生明显变形情况时，应采取下列

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洞内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
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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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基坑围护结构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围护结构出现异常，监测数据达到设计规定的黄色预警值

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监测频率严格执行设计要求，无要求时监测频率加密至

2 次 /d，专人负责监测数据分析及成果发布，加强对基坑支护体

系及影响范围内的周边地表、交通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、管线

巡查。

（2）根据监测数据，结合基坑是否超挖、支撑架设是否及

时、基坑周边是否有堆载、排水沟是否有渗漏等情况综合分析异

常原因，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。

2. 围护结构出现异常加剧，监测数据达到设计规定的红色预

警值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停止基坑开挖，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 /2h（优先采用自

动化监测）。

（2）划定危险区域，安排专人值守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。

（3）根据围护结构变形情况，采取增加钢支撑等措施，并对

新增钢支撑轴力进行实时监测。

（4）围护结构接缝位置渗漏水量大、水压高且可能发生涌

水、涌沙、涌泥等险情时，应加密对涌水量及流度监测，基坑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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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渗漏部位用土石方回填或灌水，基坑围护结构接缝外侧注浆止

水，注浆过程中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注浆压力过大进一步影响围

护结构。

（5）通知影响范围内交通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产权

单位，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。

3. 围护结构变形持续，钢支撑出现异常响动或变形、围护结

构水平裂缝或掉块、地面突现沉降加大等现象时，应采取下列

措施：

（1）立即通知现场所有人员撤离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

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

控观察，并做好记录。必要时扩大人员撤离范围，防止周边设施

坍塌造成的其他伤害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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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基坑底部管涌或凸起异常工况安全处置要点

1. 基坑底部发生点状管涌或局部凸起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综合评价设计、施工措施。

（2）对管涌点设置反滤层、采用注浆或速凝材料进行封堵，

对凸起部位进行堆压。

（3）对基坑底部采取地基加固、增加支护结构、周边土体加

固等措施。

（4）限制基坑周边荷载，必要时采取卸载措施，防止土体进

一步变形。

（5）持续观察和监测管涌点或凸起部位进行，包括土体变

形、水流及带砂情况及其发展趋势。

（6）加强监测基坑内外水位变化、基坑支护结构变形及其变

化趋势，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12h。

（7） 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处置作业进行全过程盯控。

2. 基坑底部的管涌出水口扩大或增多、水流加大带砂或凸起

加剧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停止基坑内所有作业，撤离所有作业人员。

（2）在基坑周围设置警戒区，安排专人值守，无关人员严禁

进入。

（3）根据周边环境条件立即采取基坑外降水或基坑内回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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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

（4）对基坑管涌点采用设置反滤层、快速堆压措施，对凸起

部位采用快速回填措施。

（5）采用深井降水或打桩帷幕方式截断地下水流或凸起滑移

线路。

（6）管涌或凸起、基坑内外水位、基坑支护结构、周边土体

变形等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3h（优先采用自动化监测）。

（7）警戒范围内人员数量严禁超过 9 人，避免人员聚集。安

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处置作业进行全过程盯控。

3. 如基坑管涌或凸起持续加速发展，出现基坑塌方或周边塌

陷的征兆时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撤离现场所有人员，落实“四级清点制”（班组→

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人通过视频监控观

察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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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

边坡土体出现明显开裂异常工况

安全处置要点

1. 当边坡土体出现明显开裂达到设计规定的黄色预警值，应

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分析研判设计、施工措施合理性，优化施工方案。

（2）增设监测点和加大监测频率，监测频率加密至 1 次/6h。

（3）立即封闭坡面裂缝，采用防渗土工布或彩条布进行覆盖

以防下雨直接冲刷或地表水下渗。

（4）立即排查完善地表与地下排水系统。

（5）针对可能发生岩石崩塌、滚落的风险区域，对崩塌危岩

体可采取遮蔽、拦截、清除、加固等专项治理工程措施，或增设

柔性防护系统、设置拦石墙、落石槽等构造物。

（6）针对砂性土、红黏土和高液限风险区域，路堑边坡应完

善地表与地下排水系统或采用电渗排水等方法，当边坡稳定性不

足时应增设支挡工程。冻融循环地区应增加温度应力监测。

（7）应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预警信息，强降雨或多日

持续降雨时，应安排人员加强昼夜巡查，并提前做好应急物资储

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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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当边坡土体出现明显开裂且有加剧情况，监测预警值达到

设计规定的橙色预警，应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停止现场施工及相关作业，阻止邻近可能加剧变形

的施工行为（如振动碾压、动土作业）。

（2）利用遥感、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实时自动化监测预

警，及时掌握裂缝发展情况。

（3）应根据危险产生的原因和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破坏形式，

采取控制或加固措施，如注浆封堵、坡脚反压、坡顶卸载、完善

截排水设施、清理盲沟和泄水孔出水口、坡面挂网喷浆，增设锚

杆（索）框架梁、竖向钢花管（应设冠梁）、微型桩、挡墙及抗

滑桩等措施，危险消除后，方可继续开挖。

3. 当边坡土体出现明显开裂，土体边坡裂缝宽度或变形速率

超过设计规定的红色预警，现场发生崩坍落石或泥石流时，应采

取下列措施：

（1）立即撤离现场所有人员，启动应急救援预案。落实“四

级清点制”（班组→工区→标段→监理），确保全员撤离。安排专

人监控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2）施工单位通过最快方式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和铁路工程监

管部门，协调关联单位，科学划定周边危险区域隔离范围，严禁

无关人员进入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设施、建

（构）筑物及管线等，启动“四断三停”（断电、断气、断水、断

火源，停挖、停运、停设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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